
2008年第 232號法律公告

《2008年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)規例
(修訂附表 4)公告》

(由環境局局長根據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)規例》
(第 354章，附屬法例 N)第 23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(1) 第 2(1)條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實施。

(2) 第 2(2)條自 2008年 12月 22日起實施。

2. 於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建築廢物的收費

(1) 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)規例》(第 354章，附屬法例 N)附表 4現予
修訂，在第 1部中，廢除第 4項。

(2) 附表 4現予修訂，在第 1部中，加入——
“7. 柴灣公眾填土 香港柴灣嘉 圖則編號

躉船轉運站 業街 11號 FM 10019-32”。

環境局局長
邱騰華

2008年 10月 20日

註 釋

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)規例》(第 354章，附屬法例 N)附表 4指明公眾
填料接收設施。本公告將朂魚涌臨時公眾填土躉船轉運站從該附表中刪除。

2. 本公告亦將柴灣公眾填土躉船轉運站加入該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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